
「行政處罰標準化作業流程圖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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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示證明文件（行政罰法§
33） 

調查事實及證據 

（行政程序法§36-42） 

調查方法 

（行政程序法§36-42） 

其他各行政法規規定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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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 

得以書面通知當事人陳述
意見（行政程序法§39） 

附表 1 

受處分人所得利益是否超過法定罰鍰最高
額（行政罰法§18Ⅱ） 

受處分人如為私法人、非法人團體或其他
私法組織，其有代表權人有無行政罰法 

§15Ⅰ、Ⅱ所定情形及其所得利益範圍 

未受處罰之行為人或他人有無因違規行為
受有財產上利益及其範圍（行政罰法§20） 

各行政法規所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
要件 

責任要件(故意、過失)、責任能力（行政罰
法§7、9） 

扣留物及程序（依行政罰法§36-41 或各行
政法規定之） 

對現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得即時
處置（行政罰法§34、35、行政程序法§38） 

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、
資料或物品（行政程序法§4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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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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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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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
止
行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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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§
54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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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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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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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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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書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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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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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給予受處
分人陳述意
見之機會 
(行政程序法
§104-106) 

附表 2 

認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、或未具責任要件或責任
能力、或具阻卻違法事由、或行政機關依行政罰
法第 19 條，不予處罰 

確定有土地管轄權（行政罰法§29、30、31

Ⅰ） 

確定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時點（行政罰法§27） 

注意事項 
1.各行政法規如規定須先限期改善始予以處罰者，從其規定。 
2.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法定最高額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之處罰，其
情節輕微，認以不處罰為適當者，得免予處罰（行政罰法第 19條）。 

3.裁處時應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規定審酌加減。 
4.受處罰者或擴大沒入物之所有人於行政機關裁處前，予以處分、使用
或以他法致不能裁處沒入或致物之價值減損者，行政機關得依行政罰
法第 23條第 1項裁處沒入物之價額或裁處沒入其物及減損之差額。 

5.不服行政機關作成經聽證之行政處分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109條規定免
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，行政機關應於裁處書敘明。 

6.行政機關調查終結前應依行政罰法第 31 條第 4 項通知原有管轄權之
其他機關；於作成裁處書後，宜通知配合執行機關或相關機關。 

注意事項： 
1.依行政罰法第 1 條但書規定，各行政法律（含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）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行政
機關仍應先依各特別法規定之構成要件及程序辦理，未有規定者，則適用行政罰法之規定。 

2.行政機關如發現行為人之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時，應先將刑事部分移送該管司法機關，並依行政罰法第 26
條處理；如發現行為人之一行為違反數行政法上義務時，依同法第 24條及第 31條第 2項至第 4項處理。 

3.行政機關應注意行政罰法第 27條裁處權時效之規定，並於時效完成前完成裁處程序。 
4. 「行政處罰標準化作業流程」及相關書表格式係依行政程序法及行政罰法相關規定所定，僅提供各機關參考。
各機關仍應依各該行政法律規定予以增減。（本件附表 1-4均具表格式及非表格式，各機關得自行擇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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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為鑑定或實施勘驗等證據方法 

（行政程序法§41、4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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